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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建材〔2021〕64 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 2020 年绿色生态城区工作推进情况 

的通报 

 

各区建设管理（交通）委,各相关委托管理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进本市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指导意见的

通知》（沪府办规〔2018〕24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

求，积极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工作，现将 2020 年本市推进绿色

生态城区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指导意见》要求，“力争到‘十三五’期末，各区、特定

地区管委会至少创建一个绿色生态城区，全市形成一批可推

广、可复制的试点、示范城区，以点带面，推进本市绿色生态

城区建设”。在各区政府、管委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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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全市已创建或梳

理储备的绿色生态城区共计 41 个，总用地规模约为 124 平方

公里。其中，已成功创建/通过审查的绿色生态城区共 11 个，

用地规模约为 31.4 平方公里，另有 9 个城区已完成绿色生态

专业规划。 

    二、各区、管委会城区进展情况 

    （一）创建进展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获得全国首个“绿色生态城区实施运管

三星级标识认证”。2019 年普陀桃浦智创城、宝山新顾城、浦

东前滩国际商务区已成为上海市首批获得“上海绿色生态城区

试点”称号的绿色生态城区。2020 年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

杨浦滨江南段、崇明东平小镇、嘉定封浜新镇均已创建成功。

闵行七宝九星地区东块、徐汇西岸传媒港和西岸智慧谷、黄浦

董家渡已顺利通过技术审查。其中，杨浦滨江南段、徐汇西岸

传媒港和西岸智慧谷、黄浦董家渡 3 个城区为更新城区，为推

动城区的绿色更新实践提供了借鉴。 

    部分区本着“成熟一片、带动一片”的原则，有计划、分步

骤地滚动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浦东、宝山、崇明、徐汇总

结首个城区规划建设经验，启动了区内第二个城区创建工作。

其中崇明区编制完成《崇明区绿色生态规划纲要》，在 3 个成

片开发城区的基础上，为全区绿色生态规划建设工作提供指

导。闵行、嘉定、虹口、杨浦、普陀、松江、青浦、虹桥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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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积极开展第二轮城区梳理储备工作，提前谋划布局，为虹

桥商务区、虹口北外滩、五大新城等本市十四五重点发展区域

的开发建设做好准备。 

各区、特定地区管委会绿色生态城区进展情况 

序

号 
区、管委会 创建/储备城区 

面积

(平方

公里) 

类型 进展情况 

各区 

1 

浦东新区 

前滩国际商务区 2.8 新开发、试点 获得三星级试点称号 

2 
张江科学城国际社

区起步区 
1.5 新开发、试点 专业规划报区政府批复 

3 宣桥绿色生态城区 1.4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4 花木龙阳路商务区 1.1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5 
大治河生态廊道区

域 
1.1 新开发、试点 远期储备 

6 

宝山区 

新顾城 8.3 新开发、试点 获得二星级试点称号 

7 南大区域 6.3 新开发、试点 完成专业规划送审稿 

8 

普陀区 

桃浦智创城 4.2 新开发、试点 获得三星级试点称号 

9 
上海真如城市副中

心 
1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10 

崇明区（1+3） 

东平特色小镇 1.7 新开发、试点 获得二星级试点称号 

11 
陈家镇实验国际生

态社区 
3.8 新开发、试点 评估诊断（已落实经费） 

12 城桥镇东区单元 2.7 新开发、试点 评估调研（已落实经费） 

13 

松江区 

松江新城国际生态

商务区（核心区） 
1.6 新开发、试点 获得二星级试点称号 

14 
上海科技影都（华

阳湖地区中心） 
1.4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15 

杨浦区 

杨浦滨江南段 4.7 更新城区、试点 获得三星级试点称号 

16 
新江湾城大创智核

心区 
0.9 更新城区、试点 第二轮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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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嘉定区 

封浜新镇 1.4 新开发、试点 获得三星级试点称号 

18 远香湖地区 4.0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19 嘉闵线丰茂路地区 3.6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20 朱桥科技小镇 4.6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21 

闵行区 

七宝九星地区东块 1.3 新开发、试点 已通过技术审查 

22 虹桥主城前湾地区 2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23 

徐汇区 

西岸传媒港和西岸

智慧谷 
0.9 更新城区、试点 已通过技术审查 

24 北杨小镇 0.6 更新城区、试点 正在编制专业规划 

25 黄浦区 董家渡 0.8 更新城区、试点 已通过技术审查 

26 奉贤区 上海之鱼 2.5 新开发、试点 
专业规划已批复，正式

申报 

27 

青浦区 

市西软件园 3.7 新开发、试点 专业规划已批复 

28 

青浦新城西区

QPC10303(中-4 编

制单元) 

3.8 更新城区、试点 第二轮储备 

29 青浦新城西区 2.1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30 

青浦区新城一站大

型居住社区

(QPC10101 单元) 

6.6 更新城区、试点 第二轮储备 

31 青浦区新城一站 2.8 新开发、试点 第二轮储备 

32 
青浦新城 

QPC10008（中-2） 
3.6 / 远期储备 

33 

虹口区 

瑞虹新城 0.9 更新城区、试点 专业规划报区政府批复 

34 北外滩片区 4 更新城区、试点 第二轮储备 

35 静安区 市北高新园区 1.9 更新城区、试点 专业规划报区政府批复 

36 长宁区 
虹桥商务区机场东

片区 
2.4 新开发、试点 专业规划报区政府批复 

37 金山区 枫泾镇新枫泾片区 2.4 新开发、试点 专业规划报区政府批复 

特定地区管委会 

38 虹桥管委会 虹桥核心区 3.7 示范 
获得国家三星级绿色生

态运营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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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长兴岛管委

会 
橘园小镇 1 新开发、试点 已正式申报 

40 
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 
港城广场 1.4 新开发、试点 完成专业规划初稿 

41 
国际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 

西片区+核心区+南

一片区+北片区 
17.5 新开发、试点 

储备，待南一片区控规

获批后推进落实 

    （二）已创建城区建设和运营情况 

1．项目特点 

在已创建的城区中，部分城区较好地结合发展定位、资源条

件、开发理念，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桃浦智创城通过产城

融合、绿色低碳、人性化发展，实现从老化工基地到绿色生态城

区的跨越；前滩国际商务区依托自持经营性项目推进 300 万平

方米绿色运行标识项目；崇明东平特色小镇根据世界级生态岛

的定位，融入生态共生、食品实验和健康生活的理念；杨浦滨江

南段在世界级滨水生态岸线的基础上，以新促旧，带动腹地老旧

小区环境品质的全面提升。 

2．规划编制 

已创建城区均遵循“规划先行”的原则，根据《指导意见》

要求，编制完成绿色生态专业规划，且专业规划获区政府批复。

其中，桃浦智创城、新顾城、前滩国际商务区、杨浦滨江南段、

嘉定封浜新镇的专业规划中包含了地块管控指标体系和开发建

设图则，将指标要求落到各地块，部分城区还制定了各项指标的

任务分工一览表，有利于保证绿色生态专业规划可实施、可落地。

杨浦滨江南段在绿色生态规划编制过程中，还邀请区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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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为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献计献策，充分体现了

绿色生态城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3．建设运营管控 

已创建城区正积极根据绿色生态专业规划开展城区建设工

作。虹桥商务区、桃浦智创城等城区建立了从项目土地出让(或

划拨)、规划审批、设计文件审查、施工许可、验收备案及运营

管理等各个阶段的管理机制。虹桥商务区通过政策扶持，积极

引导建筑绿色运行，区域内已有 260多万平米建筑获得绿色建筑

运行标识；桃浦智创城编制开发建设导则指导建设实施，在土

地出让阶段，通过开发建设导则及全生命周期管理协议明确相关

绿色生态管控控制性及引导性指标，指导建设单位分阶段落实绿

色建筑相关建设目标要求和技术措施内容；前滩国际商务区制

订了《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绿色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

统一城区内绿色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要求，强化绿色建筑工程建设

跟踪管理，并采用联合创建模式，会同城区内的开发企业共同签

署《联合创建绿色生态城区合作备忘录》，一起参与绿色生态城

区的创建和建设运营，城区拟于 2023 年申报“上海市绿色生态

城区示范项目”；更新城区杨浦滨江南段通过新建独立用地公共

停车库、土地出让阶段增设等方式增设社会公共停车位，积极落

实专业规划内停车资源共享策略，缓解既有城区“停车难”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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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区、特定地区管委会根据《指导意见》要求，积极推进

绿色生态城区创建和管控工作，相关建议如下： 

（一）大力推动创新技术在绿色生态城区中的应用。各城区

编制绿色生态专业规划时，应根据“十四五”重点工作要求，积

极推动各项创新技术示范应用，突出规划的前瞻性。如碳达峰和

碳中和背景下，积极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和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化

试点示范；科技赋能条件下，积极推进智能建造项目示范等。市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启动《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修订工作，

将新理念、新技术纳入评价范畴。 

（二）加强绿色生态城区全过程管控。城区编制绿色生态专

业规划时，宜同步编制地块管控指标体系、开发建设图则、指标

任务分工表，将指标要求落到各地块，并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

通，将各项指标纳入开发建设流程。开发建设阶段，宜编制绿色

生态城区全过程管理办法和开发建设导则，进一步明确规划内容

的全过程管理要求和技术措施，指导建设单位分阶段落实，积极

推动城区创建示范项目。各区、特定地区管委会应将“2021 年

绿色生态城区推进工作进展报告（含已创建城区建设运营情

况，格式参见附件）”作为建筑绿色发展年度工作总结报告的

附件，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相关推进情况将纳入建筑绿色发展工作评价考核范畴。 

（三）加快开展第二轮绿色生态城区的储备和创建。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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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区管委会应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完成第一轮城区

创建工作。并在总结现有绿色生态城区创建经验的基础上，以点

带面，围绕本市“十四五”重点发展区域，积极开展第二轮绿色

生态城区的储备和创建，为本市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

城发力、南北转型”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

北外滩、五大新城、吴淞创新城等重点发展区域应率先开展绿

色生态城区规划建设。 

    特此通报。 

 

    附件：2020 年绿色生态城区推进工作进展报告（格式）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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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绿色生态城区推进工作进展报告 

（格式） 

 

    一、绿色生态城区实施进度 

已纳入创建/梳理储备的绿色生态城区进展情况，包括项

目名称、用地规模、城区类型（新开发城区/更新城区）、评定

类型（试点/示范）、实施进展（已完成创建/已申报/专业规划

已获得批复/专业规划已完成/专业规划正在开展/评估调研）。 

已纳入创建 /梳理储备的绿色生态城区相关信息如有调

整，请具体说明。 

    二、第二轮城区梳理情况 

第二轮绿色生态城区梳理项目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

区位、用地规模、开发进度、城区类型（新开发城区 /更新城

区）、评定类型（试点/示范）、创建计划。 

    三、试点城区建设和运营情况（已创建成功的城区请填

写） 

（一）基本情况 

试点城区概况，区位、规划用地范围、规模面积、用地构

成、功能定位及规划人口等内容，以及试点城区的绿色生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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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总体成效（包括总体目标和相关指标完成情况，需有文字性

的总结介绍），并填写表 1（其中的绿色生态实施方案应填写

实际落地的方案）。 

（二）绿色生态建设落实与成效 

结合绿色生态城区规划方案，总结各项绿色生态内容的完

成情况，包括土地集约利用、绿色交通系统建设、绿色健康建

筑建设、低碳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智慧管理、产业

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做法及取得的进展成效。 

填写表 2（应明确项目名称、项目规模、建设实施情况及

实施单位，对于已投入运行的项目还需介绍运行情况），介绍

城区内的市政工程、地块建设项目及其他项目的建设实施情

况。 

（三）管控机制 

推进绿色生态规划方案落地的管控机制，相关管理办法、

导则制定情况，工作推进框架与目标责任落实情况等。 

若原规划方案中的管控内容未落地，则如实填写实际实施

的管控措施。 

（四）经验和建议 

总结可供全市推广的绿色生态发展经验；下一步深化绿色

生态建设的工作考虑；基于创建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

出希望市级层面在推动绿色生态试点方面制定出台的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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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五）工作计划 

    下一年绿色生态城区重点项目建设的工作计划。请填写表

3（主要建设内容应结合项目的设计方案及绿色生态规划方案

填写，重点阐述 2022 年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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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区政府、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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